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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機關（構）提供員工子女托育服務實施計畫修正對照表 

衛生福利部115年1月14日衛授家字第1140961412B號函修正發布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壹、計畫依據 

一、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3條。 

二、 行政院 114年 9月 19日院臺教字第

1145015881號函核定「我國少子女化

對策計畫2.0（115年－118年）」。 

三、 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益保障法。 

四、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

法。 

五、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設置標準。 

六、 私立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設立許可及

管理辦法。 

七、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

訓練辦法。 

 

壹、計畫依據 

一、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3條。 

二、 行政院 107年 7月 25日院臺教字第

1070182548號函核定「我國少子女化對

策計畫（107-111年）」及110年8月6日

院臺教字第1100022926號函核定修正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107-113 

年）」。 

三、 兒童及少年福利與權益保障法。 

四、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

法。 

五、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設置標準。 

六、 私立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設立許可及管

理辦法。 

七、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

練辦法。 

配合行政院114年9月

19 日 院 臺 教 字 第

1145015881號函核定

「我國少子女化對策

計畫 2.0（ 115年－

118年）」，據以修正

計畫依據。 

貳、計畫目標 

一、回應整體社會與經濟發展需求，強化

雇主提供職場友善育兒環境，以利企

業永續經營及國家發展。 

二、協助企業、機關（構）自行或委託專

貳、計畫目標 

一、回應整體社會與經濟發展需求，強化雇

主提供職場友善育兒環境，以利企業永

續經營及國家發展。 

二、協助企業、機關（構）自行或委託專業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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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業機構、團體或人員提供員工子女及

孫子女托育服務，落實近便性的照

顧，得以兼顧就業與育兒。 

三、鼓勵政府機關（構）推動員工子女及

孫子女托育服務，擴大未滿2歲兒童收

托量能，滿足社區民眾托育需求。 

機構、團體或人員提供員工子女及孫子

女托育服務，落實近便性的照顧，得以

兼顧就業與育兒。 

三、鼓勵政府機關（構）推動員工子女及孫

子女托育服務，擴大未滿2歲兒童收托

量能，滿足社區民眾托育需求。 

參、規劃單位：衛生福利部、勞動部、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 

參、規劃單位：衛生福利部、勞動部、行政院

人事行政總處 

未修正。 

肆、執行單位：各級政府 肆、執行單位：各級政府 未修正。 

伍、實施期程：115年1月1日至118年12月31

日止。 

伍、實施期程：112年1月1日至114年12月31日

止。 

配合我國少子女化對

策計畫2.0期程，併

同修正為115年1月1

日至118年12月31日

止。 

陸、實施對象：政府機關（構）、公司、非政

府組織。 

一、政府機關（構）係指中央政府機關及

所屬各機關（構）、地方機關（構）、

行政法人及非屬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

機構。 

二、公司指依公司法成立或登記之公司。 

三、非政府組織為政府機關（構）、公司以

外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或核准登

記之法人、團體、商號、有限合夥、

陸、實施對象：政府機關（構）、公司、非政

府組織。 

一、政府機關（構）係指中央政府機關及所

屬各機關（構）、地方機關（構）、行政

法人及非屬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 

二、公司指依公司法成立或登記之公司。 

三、非政府組織為政府機關（構）、公司以

外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立或核准登記

之法人、團體、商號、有限合夥、私立

醫療機構及其他私立機構。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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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私立醫療機構及其他私立機構。 

柒、適用範圍：政府機關（構）、公司、非

政府組織員工之子女及孫子女。 

柒、適用範圍：政府機關（構）、公司、非政

府組織員工之子女及孫子女。 

未修正。 

捌、權責分工 

一、 規劃單位權責如下： 

(一) 衛生福利部：訂定托兒設施或措施設

置規範及法令解釋。 

(二) 勞動部：規劃與推動及補助企業設置

托兒設施或措施。 

(三)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規劃、推動及

獎勵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設置

托兒設施或措施。 

二、 執行單位權責如下：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主管機

關：托育服務提供單位之輔導、管

理、監督、檢查及評鑑。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動主管機

關：宣導、補助及獎勵企業設置托

兒設施或措施，協助調查及評估托

育需求。 

(三) 各級政府機關人事機構：調查政府

機關（構）員工托兒需求、推動設

置托兒設施或措施及辦理獎勵事

宜。 

捌、權責分工 

一、 規劃單位權責如下： 

(一) 衛生福利部：訂定托兒設施或措施設

置規範及法令解釋。 

(二) 勞動部：規劃與推動及補助企業設置

托兒設施或措施。 

(三)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規劃、推動及

獎勵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設置

托兒設施或措施。 

二、 執行單位權責如下：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主管機

關：托育服務提供單位之輔導、管

理、監督、檢查及評鑑。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勞動主管機

關：宣導、補助及獎勵企業設置托兒

設施或措施，協助調查及評估托育需

求。 

(三) 各級政府機關人事機構：調查政府機

關（構）員工托兒需求、推動設置托

兒設施或措施及辦理獎勵事宜。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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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玖、辦理方式與設置規範 

企業、機關（構）應先調查員工托育需

求，並依托育需求擇定居家式托育或托

嬰中心辦理。 

一、居家式托育 

    托育兒童為4名以下者，自行僱用或委

託居家托育人員至企業、機關（構）

自有或租用之地點提供服務，設置規

範如下： 

(一)申請程序：申請人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轄內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媒合居家托育人員，負責人與居家

托育人員簽訂僱用契約，提供薪資

或托育費用及相關福利；或與居家

托育人員簽訂委託契約，並由送托

兒童家長與居家托育人員簽訂托育

服務契約，明定托育費用及相關權

利義務。 

(二)申請人為下列資格之ㄧ，並向居家

托育服務中心申請媒合居家托育人

員提供托育服務。 

1、政府機關（構）為該政府機關

（構）。 

2、公司為該公司。 

玖、辦理方式與設置規範 

企業、機關（構）應先調查員工托育需

求，並依托育需求擇定居家式托育或托嬰

中心辦理。 

一、居家式托育 

    托育兒童為4名以下者，自行僱用或委

託居家托育人員至企業、機關（構）

自有或租用之地點提供服務，設置規

範如下： 

(一)申請程序：申請人向直轄市、縣

（市）政府轄內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媒合居家托育人員，負責人與居家

托育人員簽訂僱用契約，提供薪資

或托育費用及相關福利；或與居家

托育人員簽訂委託契約，並由送托

兒童家長與居家托育人員簽訂托育

服務契約，明定托育費用及相關權

利義務。 

(二)申請人為下列資格之ㄧ，並向居家

托育服務中心申請媒合居家托育人

員提供托育服務。 

1、政府機關（構）為該政府機關

（構）。 

2、公司為該公司。 

一、 考量部分職場

確實有夜間托

育需求(如夜班

醫護人員)，同

意參採桃園市

政府婦幼發展

局意見，鬆綁

原服務時間之

限制，爰刪除

第5款「以提供

日間托育服務

為限」文字。 

二、 考量企業提供

員工子女免費

托育服務，家

長亦無須申請

托 育 費 用 補

助，自無適用

第1項第6款收

退費標準，爰

於該款後段增

訂但書規定以

符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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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3、非政府組織：（1）法人為該法

人。（2）法人以外組織為該組織

之代表人、管理人或負責人。 

4、由職工福利委員會辦理者，申請

人為職工福利委員會之代表人。 

(三)負責人為下列資格之一： 

1、政府機關(構)為其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 

2、公司為其代表人。 

3、非政府組織為其代表人、管理人

或負責人。 

（四）設置地點：辦公場所及附屬設施

同一棟合法自有或租用場所，或

直線距離1公里以內非居家托育人

員居所之合法場所空間，且應符

合公共及消防安全設施規定，以

設置1處為限，無樓層限制，收托

場地不得少於14平方公尺，設置

前應先諮詢專家意見，並符合

「員工子女托育服務場地安全檢

核表」規定（如附件）。 

  (五)收托對象：以員工12歲以下子女及

孫子女為原則，另經直轄市、縣

（市）政府社政主管機關核准後得

3、非政府組織：（1）法人為該法

人。（2）法人以外組織為該組織

之代表人、管理人或負責人。 

4、由職工福利委員會辦理者，申請

人為職工福利委員會之代表人。 

(三)負責人為下列資格之一： 

1、政府機關(構)為其首長或其授權

人員。 

2、公司為其代表人。 

3、非政府組織為其代表人、管理人

或負責人。 

（四）設置地點：辦公場所及附屬設施同

一棟合法自有或租用場所，或直線

距離1公里以內非居家托育人員居

所之合法場所空間，且應符合公共

及消防安全設施規定，以設置1處

為限，無樓層限制，收托場地不得

少於14平方公尺，設置前應先諮詢

專家意見，並符合「員工子女托育

服務場地安全檢核表」規定（如附

件）。 

  (五)收托對象：以員工12歲以下子女及

孫子女為原則，並以提供日間托育

服務為限，另經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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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公開招收社區居民子女及孫子女。 

  (六)收退費標準：居家托育人員應與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簽訂未滿

2歲兒童托育準公共服務合作契

約，並依其公告之收退費項目及金

額辦理。但申請人自行僱用居家托

育人員提供免費服務者，無須適用

該規定。 

  (七)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檢核

企業、機關（構）員工子女托育場

地之安全。 

  (八)有關收托人數、收托類型、訪視輔

導頻率等管理規定，準用「居家式

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

辦理。 

政府社政主管機關核准後得公開招

收社區居民子女及孫子女。 

  (六)收退費標準：居家托育人員應與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簽訂未滿

2歲兒童托育準公共服務合作契

約，並依其公告之收退費項目及金

額辦理。 

  (七)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協助檢核

企業、機關（構）員工子女托育場

地之安全。 

  (八)有關收托人數、收托類型、訪視輔

導頻率等管理規定，準用「居家式

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

辦理。 

二、托嬰中心 

托育兒童達5名者，自行或委託設立

托嬰中心提供服務。設置規範如下： 

(一)申請人為下列資格之ㄧ，並為機

構設立之申請者。 

1、政府機關（構）為該政府機關

（構）。 

2、公司為該公司。 

3、非政府組織：（1）法人為該法

二、托嬰中心 

托育兒童達5名者，自行或委託設立

托嬰中心提供服務。設置規範如下： 

(一)申請人為下列資格之ㄧ，並為機構

設立之申請者。 

1、政府機關（構）為該政府機關

（構）。 

2、公司為該公司。 

3、非政府組織：（1）法人為該法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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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人。（2）法人以外組織為該組

織之代表人、管理人或負責

人。 

4、委託職工福利委員會辦理者，

申請人為職工福利委員會之代表

人。 

(二)負責人為下列資格之ㄧ，並為機

構之負責人。 

1、自行辦理者：公司為其代表

人；非政府組織為其代表人、管

理人或負責人。 

2、委託辦理者：（1）受委託機

構、法人、團體、職工福利委

員會之代表人、管理人或負責

人。（2）受委託之自然人。 

  (三)申請程序：申請人依「私立兒

童及少年福利機構設立許可及

管理辦法」規定，檢具申請書

及相關文件向機構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社政主管機

關申請立案。 

  (四)設置地點：辦公場所及附屬設

施同一棟合法自有或租用場所

或直線距離1公里以內合法場

人。（2）法人以外組織為該組

織之代表人、管理人或負責

人。 

4、委託職工福利委員會辦理者，

申請人為職工福利委員會之代表

人。 

(二)負責人為下列資格之ㄧ，並為機構

之負責人。 

1、自行辦理者：公司為其代表

人；非政府組織為其代表人、管

理人或負責人。 

2、委託辦理者：（1）受委託機

構、法人、團體、職工福利委

員會之代表人、管理人或負責

人。（2）受委託之自然人。 

  (三)申請程序：申請人依「私立兒童

及少年福利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

辦法」規定，檢具申請書及相關

文件向機構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政府社政主管機關申請立

案。 

  (四)設置地點：辦公場所及附屬設施

同一棟合法自有或租用場所或直

線距離1公里以內合法場所，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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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所，且應符合公共及消防安全

設施規定，擇定3樓以下之適當

空間設置。 

  (五)收托對象：優先收托員工未滿2

歲子女及孫子女，未達核定收

托 名 額 ， 得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社政主管機關核准

後公開招收社區中需要協助之

兒童或其他兒童。已收托兒童

達2歲，尚未依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規定進入幼兒園者，得繼續

收托，期間不得逾1年。 

(六)收托方式： 

1、視員工需求提供半日托育、

日間托育及臨時托育服務。 

2、倘員工因工作型態而有夜間

托育需求，經各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可提

供夜間托育服務。夜間托育

服務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安

排托育人員輪班，且同一時

段應有2名以上托育人員，托

育人員應保持警醒，並定時

紀錄嬰幼兒照顧情形。每收

應符合公共及消防安全設施規

定，擇定3樓以下之適當空間設

置。 

  (五)收托對象：優先收托員工未滿2

歲子女及孫子女，未達核定收托

名額，得經直轄市、縣（市）政

府社政主管機關核准後公開招收

社區中需要協助之兒童或其他兒

童。已收托兒童達2歲，尚未依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規定進入幼兒

園者，得繼續收托，期間不得逾

1年。 

(六)收托方式： 

1、視員工需求提供半日托育、日

間托育及臨時托育服務。 

2、倘員工因工作型態而有夜間托

育需求，經各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後可提供

夜間托育服務。夜間托育服務

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安排托育

人員輪班，且同一時段應有2

名以上托育人員，托育人員應

保持警醒，並定時紀錄嬰幼兒

照顧情形。每收托3名兒童應



9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托 3名兒童應置 1名托育人

員，未滿3人者，以3人計。 

(七)收退費標準： 

1、政府機關（構）辦理者，得

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委託辦理公設民營托嬰中

心之收退費項目及金額辦

理；或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簽訂未滿2歲兒童

托育準公共服務合作契約，

並依其公告之收退費項目及

金額辦理。 

2、公司及非政府組織辦理者，

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簽訂未滿2歲兒童托育

準公共服務合作契約，並依

其公告之收退費項目及金額

辦理。 

   (八)為符合托育服務實務現場需

求，雇主或委託辦理單位於

裝修規劃過程，應納入專家

學者意見。 

  (九)有關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

收托人數、人力配置、收退

置1名托育人員，未滿3人者，

以3人計。 

(七)收退費標準： 

1、政府機關（構）辦理者，得

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委託辦理公設民營托嬰中

心之收退費項目及金額辦

理；或與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簽訂未滿2歲兒童托

育準公共服務合作契約，並

依其公告之收退費項目及金

額辦理。 

2、公司及非政府組織辦理者，

應與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簽訂未滿2歲兒童托育準

公共服務合作契約，並依其

公告之收退費項目及金額辦

理。 

   (八)為符合托育服務實務現場需

求，雇主或委託辦理單位於裝

修規劃過程，應納入專家學者

意見。 

   (九)有關托嬰中心之主管人員、收

托人數、人力配置、收退費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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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費標準、訪視輔導頻率等管

理規定，依照「兒童及少年

福利機構設置標準」、「私立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設置許

可及管理辦法」、「兒童及少

年福利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

訓練辦法」規定辦理。 

（十）申請設立所須相關表件，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定之。 

準、訪視輔導頻率等管理規

定，依照「兒童及少年福利機

構設置標準」、「私立兒童及少

年福利機構設置許可及管理辦

法」、「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專

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規定

辦理。 

  （十）申請設立所須相關表件，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

之。 

拾、經費來源 

        由雇主自籌，得依勞動部訂定「哺集乳

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

辦法」、衛生福利部、直轄市、縣（市）

政府或勞政主管機關等相關規定申請經

費補助。 

拾、經費來源 

        由雇主自籌，得依勞動部訂定「哺集乳室

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

法」、衛生福利部、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勞政主管機關等相關規定申請經費補

助。 

未修正。 

拾壹、督導機制 

一、衛生福利部、勞動部、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含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直

轄市、縣（市）政府勞政主管機關應

積極督導辦理本計畫，對於辦理績效

優良之企業、機關（構）及相關人

員，應予以獎勵及公開表揚。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辦

拾壹、督導機制 

一、衛生福利部、勞動部、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含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直

轄市、縣（市）政府勞政主管機關應

積極督導辦理本計畫，對於辦理績效

優良之企業、機關（構）及相關人

員，應予以獎勵及公開表揚。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定期辦

未修正。 



11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理本計畫訪視輔導；經訪視結果成效

不佳者，應限期令其改善，並依相關

規定辦理。 

三、衛生福利部、勞動部、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含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直

轄市、縣（市）政府勞政主管機關為

瞭解本計畫辦理情形，必要時得協同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主管機關

委託專家學者進行訪視輔導，其結果

列入後續推展參考。 

四、企業、機關（構）無繼續提供員工子

女及孫子女托育服務需求者，應自行

申請停辦。 

理本計畫訪視輔導；經訪視結果成效

不佳者，應限期令其改善，並依相關

規定辦理。 

三、衛生福利部、勞動部、行政院人事行

政總處（含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直

轄市、縣（市）政府勞政主管機關為

瞭解本計畫辦理情形，必要時得協同

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主管機關

委託專家學者進行訪視輔導，其結果

列入後續推展參考。 

四、企業、機關（構）無繼續提供員工子

女及孫子女托育服務需求者，應自行

申請停辦。 

拾貳、預期效益 

一、運用企業、機關（構）的力量與資源

提供員工可及的托育服務，增進其社

會責任與公益形象，共同合作以利永

續。 

二、協助企業、機關（構）共同滿足家長

育兒需求，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調

和家庭與工作及營造友善托育環境。 

三、藉由政府機關（構）之公共資源，擴

充我國公共化托育機構量能，滿足社

區民眾托育需求。 

拾貳、預期效益 

一、運用企業、機關（構）的力量與資源

提供員工可及的托育服務，增進其社

會責任與公益形象，共同合作以利永

續。 

二、協助企業、機關（構）共同滿足家長

育兒需求，提升女性勞動參與率、調

和家庭與工作及營造友善托育環境。 

三、藉由政府機關（構）之公共資源，擴

充我國公共化托育機構量能，滿足社

區民眾托育需求。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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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拾參、附則 

一、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

充修正之。 

二、直轄市、縣（市）勞動主管機關應定

期調查轄區內政府機關（構）、公司及

非政府組織依本計畫辦理托兒設施或

措施需求；必要時，得邀集主管機關

及其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召開會

議，協助有意願者申請。 

拾參、附則 

一、本實施計畫自112年1月1日實施，如有

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正之。 

二、直轄市、縣（市）勞動主管機關應定

期調查轄區內政府機關（構）、公司及

非政府組織依本計畫辦理托兒設施或

措施需求；必要時，得邀集主管機關

及其他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召開會

議，協助有意願者申請。 

本計畫已實施3年，

故第1項「自112年1

月1日實施」文字已

無必要，爰予刪除。 

 


